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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林‧鄔克司長老
十二使徒定額組

聖職的教儀和聖職的權柄與男人

有關，也與女人有關。

III.
約瑟 F.‧斯密會長形容聖職

是「神委託給人的能力，藉著這

能力世人可以⋯⋯為了人類家族

的救恩在地上行事。」
2
其他的領

袖也曾教導我們，聖職「是這世

上最偉大的能力。藉著聖職能力，

大地才得以受造。」
3
經文教導我

們：「這在太初就有的同樣的聖

職，在世界的末了也會有。」（摩

西書 6：7）因此，藉著聖職的能
力，我們將會復活而進入永生。

首先我們要尋求了解的是聖

職的權鑰。「聖職權鑰是神授予聖

職領袖的權柄，來指導、支配及管

理祂的聖職在世上的運用。」
4  
教

會裡的每一項行動或教儀都是在

持有權鑰、可執行該職責的人直

接或間接於授權之下進行的。誠

如羅素 ‧ 培勒長老所解釋的：

「那些持有聖職權鑰的人⋯⋯都

確實能使所有在他們的指導之下

忠誠服務的人，運用聖職權柄，

並且獲得聖職能力。」
5

在管理聖職權柄的運用方面，

聖職權鑰有擴大和限制的雙重作

用。它的擴大作用是使聖職的權

柄和祝福得以普及於神所有的兒

女。它的限制作用在於指示誰會被

給予聖職權柄，誰要擔任什麼職

位，以及授予聖職權利和能力的

方式。例如，除非得到持有權鑰

的人授權，否則一個持有聖職的

人無法將其職位或權柄授予另一

個人。沒有得到授權，按立就無

效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一個聖職

I.
我們在本次大會中看到一些

忠信的弟兄被卸任，我們也支持了

另一些人的召喚。在教會裡，召喚

的更替是非常尋常的，卸任不是

「下台」，蒙召喚也不意味著「上

台」。為主服務沒有「上或下」，

只有「前進或後退」，其間的差

異在於我們卸任和蒙召喚的態度，

以及我們的作為。我有一次主理

一位年輕支聯會會長的卸任，他

服務了九年，表現良好，很高興

被卸任，也很開心與妻子一起接

受新召喚。他們在支會裡被召喚

為托兒班領袖，只有在本教會中，

才會把這兩種不同的召喚都視為

同等的光榮 !

II.
慈助會的會長琳達‧柏頓有

一次在婦女大會上說：「我們希

望在每個人心裡灌輸想要更了解

聖職的渴望。」
1
這句話適用於我

們所有的人，我要根據這一點來

談一談聖職的權鑰與權柄。既然

男人和女人對這些主題同樣關心，

我很高興大會的內容能經由廣播

和出版到教會所有成員的手中。

聖職的能力造福我們所有的人。

聖職權鑰指引男人也指引女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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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職的權鑰與權柄
聖職權鑰指引男人也指引女人，聖職的教儀和 
聖職的權柄與男人有關，也與女人有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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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人——不論是什麼職位——

若未經由持有適當權鑰的人授權，

就無法給家庭裡的成員按立，也

無法在自己的家裡舉行聖餐儀式。

聖職的教儀只能由持有聖職

職位的人執行，唯一的例外是姐

妹們在聖殿會長持有的權鑰之下，

在聖殿裡所做的聖工，這一點我

將稍後說明。所有經授權的聖職

教儀都會記錄在教會的紀錄裡。

追根究底，聖職所有權鑰的

持有人是主耶穌基督，這是祂的

聖職；是祂決定什麼權鑰要委派

給世人，以及那些權鑰要如何運

用。我們很習慣地認為聖職所有

的權鑰都在嘉德蘭聖殿賜給了約

瑟‧斯密，但是經文上說，在那

裡所賜的都是「這福音期的權鑰」

（教約 110：16）。賓賽‧甘會

長在許多年前的總會大會上提醒

我們，還有其他的聖職權鑰還沒

有賜給世上的人，包括創造和

復活的權鑰。
6

聖職權鑰的運用是有限制的，

這種神聖性質說明了教會在行政

事務上的決定和對聖職有所影響

的決定之間是截然不同的。總會

會長團、總會會長團議會和十二

使徒定額組主理整個教會，他們

被賦予權力，作出能影響教會政

策和程序的許多決定，例如：教

會建築物的地點和傳教服務的年

齡等。但是即使這些擁有主理權

柄的人持有並運用在本福音期委

派給世人的一切權鑰，他們也不

能任意更改神所頒布的形式，那

就是：只有男人能持有聖職中的

職位。

IV.
我現在來談聖職權柄這個主

題，我要從剛剛討論過的三個原

則開始：（1）聖職是神委派給人
為了人類家族的救恩而行事的能

力，（2）聖職權柄由持有聖職權
鑰的聖職持有人來掌管，（3）由
於經文上說：「教會中所有其他

權柄〔和〕職位，都附屬於此〔麥

基洗德〕聖職」（教約 107：5），
所以那些聖職權鑰指導下所做的

一切事，都是憑聖職權柄做的。

這一點怎樣應用在婦女身上 ?
約瑟‧斐亭‧斯密會長在擔任

十二使徒定額組會長時，曾向慈

助會的成員演講，說：「姐妹們

雖然沒有被賜予聖職，聖職沒有

賦予她們，但那並不表示主沒有

給她們權柄。⋯⋯男人可以蒙賜

權柄，姊妹也可以蒙賜權柄，在

教會中做某些具有約束力且對我

們的救恩有絕對必要的事情，比

方說，姐妹們在主的殿中所做的

事工。她們蒙賜予權柄，去做一

些偉大而奇妙的事工，對主而言

是神聖的事工，其約束力和持有

聖職的男人所給予的祝福是完全

一樣的。」
7

斯密會長在那篇著名的演講

中一再地說，婦女已經被賦予權

柄。他對婦女們說：「妳們可以

帶著權柄說話，因為主已將權柄

賦予妳們。」他也說，慈助會「〔已

經〕被賜予能力和權柄做許多偉

大的事情。她們所做的事工是藉

著神聖權柄做的。」當然，教會

事工無論是女人做的還是男人做

的，無論是在聖殿裡做的還是在

支分會裡做的，都是在持有聖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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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鑰之人的指導下做的。因此，

對於慈助會，斯密會長這樣解釋：

「〔主〕給她們這個偉大的組織，

讓她們有權柄在支會主教的指導

下，⋯⋯看顧我們的人民在屬靈

和屬世兩方面的益處。」
8

因此，真正說起來，慈助會

對姊妹而言不只是一個班級，而

是她們所屬的團體——一個附屬

於聖職的神聖組織。
9

我們通常不會說婦女在教會

召喚上擁有聖職的權柄，但那會

是什麼權柄呢 ?當一位年輕或年
長的婦女被按手選派作全部時間

傳教士去宣講福音時，她就被賜

予了聖職權柄，去執行一項聖職

的職責。當一位婦女在持有聖職

權鑰之人的指導下，蒙按手選派

在教會組織裡擔任職員或教師時，

也是同樣的道理。無論誰從持有

聖職權鑰的人那裡接受職位或召

喚去服務，他就是在運用聖職權

柄執行被指派的責任。

無論是誰，在運用聖職權柄

時，都應該忘掉自己的權利而專

心在自己的責任上，那是社會總

體所需要的一項原則。著名的俄

國作家亞歷山大‧索忍尼辛這樣

說過：「現在⋯⋯要捍衛的不是

人權而是人的義務。」
1 0
後期聖

徒一定認同：要配稱獲得超升不

在於主張權利，而在於完成責任。

V.
主已經指示，只有男人會被

按立到聖職的職位。但是，誠如

教會許多領袖所強調的，男人並

不等於「聖職」。
1 1
男人持有聖

職，就有神聖的責任要用它來造

福神所有的兒女。

神把最偉大的能力賜給祂兒

子們，這能力若是沒有祂的一個

女兒來相助就無法運作，因為神

只把「創造身體」的能力賜給祂

的女兒，「好讓神的設計與偉大

的計畫得以實現。」
1 2
這是小路

賓‧克拉克會長說的話。

他又說：「這就是我們的妻

子和我們的母親在永恆計畫中的

地位。她們不是聖職持有人；她

們並沒有被要求去執行聖職的責

任和功能；她們也不需挑起聖職

的責任；她們在聖職的能力下是

建造者和組織者，是聖職祝福的

領受者，對聖職能力具有互補作

用，受上天的召喚來發揮功能，

其地位在永恆中與聖職本身一樣

重要。」
1 3

克拉克會長在那些充滿靈感

的話語中談到的是家庭。誠如「家

庭：致全世界文告」所宣稱的，

父親主理家庭，他和母親有不同

的責任，但是他們「有義務⋯⋯

互相協助，是平等的夥伴。」
1 4

在這份文告發布前的許多年，賓

賽‧甘會長給了我們以下這個充

滿靈感的解釋：「我們說婚姻是

一種夥伴的關係的時候，是指一

種完全的夥伴關係。我們不要我

們後期聖徒婦女在這項永恆的任

務上作一個沉默，或是局部的夥

伴。我懇求妳們要作一個參與貢

獻、完完全全的夥伴。」
1 5

在神的眼裡，無論在教會中

或家庭裡，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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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責任不同。

我結束之前要講有關聖職祝

福的一些事實。聖職祝福不同於

聖職權鑰和聖職按立，它是女人

和男人都一樣可以獲得的。大家

熟悉的聖靈恩賜和聖殿祝福就是

這項真理的最佳說明。

去年夏天，羅素‧培勒長老

在楊百翰大學的教育週作了一場

有深度的演講，教導說：

「我們的教會教義將女人置

於和男人平等但不同的地位。神

並不看待任何一種性別比另一種

更好或更重要。⋯⋯

「男人和女人去聖殿時，都

會獲得相同的能力，也就是聖職

的能力。⋯⋯神的所有兒女都能

夠享有聖職的能力和祝福。」
1 6

我見證神的聖職能力和祝福，

神的兒子和女兒都一樣可以享有。

我見證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

有的職位和活動都運用聖職的權

柄。我見證神直接指導著聖職權

鑰的運作，這些權鑰由我們的先

知暨總會會長多馬‧孟蓀持有並

運用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見

證這是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

的聖職，我們是祂的僕人。奉耶

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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